
泉州市鲤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2021年“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抽查依据 抽查对象 抽查内容 抽查方式
抽查
主体

责任单位 抽查标准和要点 抽查频次
抽查
时间

1
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督检

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查
中，可以对生产、销售的农产品进行现场检查，调查了解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有关情
况，查阅、复制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有关的记录和其他资料；对经检测不符合农产品质
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有权查封、扣押。

农产品生产
企业、农民
专业合作经
济组织等

农产品质量
安全状况

随机抽查
区农
水局

局农业农村股
果蔬质量安全检测项目不少于
7项；茶叶质量安全检测项目
不少于4项。

不低于2次 全年

2

农作物种子
质量和生产
经营活动监
督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第四十七条第一款 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种子质量的监督检查。
    第四十九条第一款 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依
法打击生产经营假、劣种子的违法行为，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
序。
    第五十条第一款 农业、林业主管部门是种子行政执法机关。种子执法人员依法执
行公务时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农业、林业主管部门依法履行种子监督检查职责
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生产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
    (二)对种子进行取样测试、试验或者检验；
    (三)查阅、复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生产经营档案及其他有关资料； 
    (四)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违法生产经营的种子，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
、设备及运输工具等；
    (五)查封违法从事种子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2.《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
　　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农业主管部门应当对种子生产经营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发现
不符合本办法的违法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3.《福建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
    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监督
制度，加强对种子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种子质
量的监督。农作物种子质量抽查不得收取费用，种子生产者、经营者应当配合抽查。
抽查结果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

农作物种子
经营者

农作物种子
质量和生产
经营活动

随机抽查
区农
水局

局农业农村股

1.检查种子是否包装，是否有
拆包现象；
2.种子标签是否规范；
3.是否建立销售台账。

不低于2次 全年

3
兽药监督检

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第二十一条第二款 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
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可能危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农药、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
、肥料等农业投入品进行监督抽查，并公布抽查结果。
　　2.《兽药管理条例》
　　第三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兽药
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行使兽药监督管理权。　

兽药经营者
和使用者

兽药质量安
全等

随机抽查
区农
水局

区畜牧兽医站

1.对企业是否有与所经营的兽
药相适应的兽药技术人员进行
监督检查；
2.对企业是否有与所经营的兽
药相适应的营业场所、设备、
仓库设施进行监督检查；
3.对企业是否有与所经营的兽
药相适应的质量管理机构或者
人员进行监督检查；
4.对企业是否有兽药经营质量
管理规范规定的其他经营条件
进行监督检查。

不低于2次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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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药监督检

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第二十一条第二款 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
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可能危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农药、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
、肥料等农业投入品进行监督抽查，并公布抽查结果。
　　2.《农药管理条例》
　　第三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农药监督
管理工作。

农药经营者
和使用者

农药质量安
全等

随机抽查
区农
水局

局农业农村股

1.抽样人员不得少于2人。抽
样前应向被抽查单位出示抽样
人员证件，说明有关情况；
2.应查验农药经营者进货数量
、库存数量和进货来源，并在
抽样单上记录，并复制相关进
货凭证，资金往来凭证等；
3.抽样人员要认真填写抽样
单，内容必须与所抽产品标签
标注内容一致；
4.填好的抽样单应由抽样人员
和被抽查单位负责人签字，并
加盖公章。如因特殊情况不能
在抽样单上签字、加盖公章
的，应在抽样单上注明。

不低于2次 全年

5
生猪屠宰活
动监督检查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
    第三条　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生猪屠宰的行业管理工作。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生猪屠宰活动的监督管理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生猪屠宰活动的相关管理工作
。
　　第二十一条第一款　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严格履行职
责，加强对生猪屠宰活动的日常监督检查。 

生猪定点屠
宰厂(场)

生猪屠宰活
动

随机抽查
区农
水局

区畜牧兽医站

1.屠宰企业设立条件。依法取
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配备
与屠宰规模相适应的屠宰及无
害化处理设施设备；
2.生猪进场管理。对进场生猪
进行健康检查，查验《动物检
疫合格证明》和标识佩戴情
况；
3.生猪屠宰过程管理。符合操
作规程规定要求，严格开展肉
品品质检验工作，对检验合格
的生猪产品出具《肉品品质检
验合格证》并在胴体上加盖检
验合格印章；
4.无害化处理管理。对病死猪
和不可食用的生猪产品按规定
进行无害化处理，对无害化处
理记录和设备使用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
5.人员和管理制度。屠宰技术
工人和肉品品质检验人员持有
健康证明，企业管理制度及安
全生产制度健全并得到落实；
6.台账管理。屠宰管理台账健
全，记录规范，按规定向主管
部门报送相关信息。

不低于2次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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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动物防疫监
督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第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立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依照本法规定，负责动
物、动物产品的检疫工作和其他有关动物防疫的监督管理执法工作。                               
    第三十六条　为控制、扑灭动物疫病，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应当派人在当地依法设
立的现有检查站执行监督检查任务；必要时，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可以设立临时性的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执行监督检查任务。
    2.《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　　
    第三十条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和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对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动物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动物和
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动物和动物产品集贸市场的动物防疫条件实施监督检查，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和阻碍。
    3.《福建省动物防疫和动物产品安全管理办法》
    第三十一条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执行监督检查时，可进入饲养、经营动物和生产
、经营动物产品的场所进行采样、留验、抽检，有关单位和个人应予以协助和配合，
不得拒绝、阻挠。
    第三十三条　为控制、扑灭重大动物疫情，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可以派员参加当地
依法设立的公安、交通、林业现有的检查站执行监督检查任务，公安、交通、林业检
查站应当给予配合，提供便利条件；必要时，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临时性的
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执行动物防疫监督检查任务。

动物屠宰加
工场所

动物屠宰活
动中的动物
防疫情况

随机抽查
区农
水局

区畜牧兽医站

1.办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情况；
2.检疫申报情况；
3.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情况；
4.消毒设施设备消毒制度执行
情况；
5.瘦肉精检测情况。

不低于2次 全年

7
水土保持监
督检查

 1.《水土保持法》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水土保持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流域管理机构在其管辖范围内可以行使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职权。
    第四十四条　水政监督检查人员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有关文件、证照、资料；
    (二)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就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的有关情况作出说明；
    (三)进入现场进行调查、取证。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拒不停止违法行为，造成严
重水土流失的，报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查封、扣押实施违法行为的工具及施
工机械、设备等。
    第四十五条　水政监督检查人员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
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对水土保持监督检查工作应当给予配合，如实报告情况，提供有
关文件、证照、资料；不得拒绝或者阻碍水政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公务。
    第五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的负责水土保持工作的机
构，行使本法规定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水土保持工作的职责。
    2.《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2011年修订）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水土保持监督管
理机构，应当对《水土保持法》和本条例的执行情况实施监督检查。水土保持监督人
员依法执行公务时，应当持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水土保持监督检查证件。
    3.《福建省水土保持条例》(2014年福建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
次会议通过）
    第三十七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水土保持
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加强本辖区内的水土保持监督检查工作，加大对重点区域和重点
工程的跟踪巡查力度。

生产建设单
位

生产建设项
目水土措施
实施情况

随机抽查
区农
水局

水利股

检查内容包括组织领导、前期
工作、投资落实、建设管理、
项目进度、工程质量、资金使
用、运行管护情况等。

不低于报批
项目的20%

全年


